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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业 委 员 会  
 

鱼 品 贸 易 分 委 员 会  

第十三届会议  

2012 年 2 月 20－ 24 日，印度海德拉巴  

监督对《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第 11 条的落实工作  

 

概 要 

本文件概述了粮农组织成员为支持落实《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第 11 条

“捕捞后活动及贸易”而开展的活动。本文件还说明了落实第 11 条给粮农组织

成员带来的挑战。本文件就如何更广泛落实第 11 条征求分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请分委员会： 

1. 就如何更广泛落实第 11 条提出指导意见； 

2. 特别注意以下措施的实施率较低： 

 评估和减少捕捞后损失；  

 评价和监督鱼和渔业产品（进出口）贸易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3. 注意着重说明了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管理和可追溯性要求是新出

现的问题； 

4. 就如何提高问卷回复率提出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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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同意监督和落实《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守则》）第 11 条“捕捞后活动和贸易”。分委员会还同意，专门针对贸易的

问卷调查应当每两年搞一次，与对《守则》的总体落实工作进行监督的问卷调查

交替进行。 

问卷表 

2. 本文中的信息系根据提交粮农组织成员的自我评估问卷表的整理分析得出。 

3. 收到了 15 个成员国和一个成员组织（欧盟以 27 个成员国名义回复）的回

复。回复率，包括欧盟 27 个成员国，为粮农组织成员国的 22%
1。 

4. 《守则》第 11 条分三个部分：1) 负责任鱼品利用；2) 负责任国际贸易；

3) 鱼品贸易法规。问卷表头三个问题要求成员国说明在多大程度上落实了与这三

个部分相关的措施，答案分 1（没有或刚开始）至 5（几乎完成或完成）级。成员

国对这部分的回复的简要统计资料见本文件附件 1
2。 

5. 随后 6 个问题系开放式问题，要求成员3确定与安全和质量保证系统、捕捞

后部门鱼和渔业产品国际贸易及法规相关的新出现问题和现有挑战。  

6. 本文件下面几个部分分析了问卷表结果。请注意，由于回复量低，未按区

域分类。这使分析内容更为丰富，但可能不符合保密要求。回复按 77 国集团成员

或经合组织成员分类。  

负责任鱼品利用 

7. 本节分两个部分监督：1) 实施与鱼和渔业产品安全和质量相关的措施，2) 实

施与捕捞后部门相关的措施。  

与鱼和渔业产品安全和质量相关的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施： 

8. 所有成员都表明，在实施与鱼和渔业产品安全和质量相关的措施方面遵照

率较高。这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十分普遍。关于 77 国集团国家，回复的情况不同，

在以下领域实施率较低：  

                                                 

1 问卷表于 2011 年 6 月 25 日发送粮农组织成员国。后续要求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发送。接收的截止日期

为 2011 年 9 月 2 日。  
2 欧盟以 27 个成员国名义回复了问卷表。这使欧洲区域的回复限于非欧盟成员的欧洲国家和欧盟本身。欧

盟成员国也回复了问卷表，但由于欧盟代表它们做了回复，因而未列入分析之中。  
3 在本报告中，“成员”系指对问卷做了回复且其回复在编写本报告时予以考虑的粮农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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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环境和/或残留监测计划；  

 以危害性分析临界控制点为基础的质量管理系统；  

 制定、监测和实施国内市场产品安全和质量标准；  

 国家标准与食品法典标准相一致；  

 参加食品法典和其他国际标准制定机构。  

9. 有意思的是，据 77 国集团报告，有关安全和质量系统法律的通过和实施率

略高于安全和质量保证系统国家政策的制定和通过。这可能表明，建立适当法律

优于制定国家政策。  

在捕捞后部门各项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施： 

10. 同前面的情况一样，经合组织集团的捕捞后部门各项措施实施水平高于 77

国集团。捕捞后部门各项措施的总体实施水平低于与鱼和渔业产品安全和质量相

关的措施。 

11. 为评估和减少捕捞后损失而采取的措施的实施情况尤其如此，77 国集团表

明“有所实施，但远远不够”。 

负责任国际贸易 

12. 据报经合组织集团的国际贸易措施实施水平高于 77 国集团。据报这两个集

团在以下领域的实施率都较低： 

 评估和监测鱼和渔业产品贸易（进口和出口）对粮食安全和收入的影响；  

 出台措施验证鱼和渔业产品来自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  

有关鱼品贸易的法规 

13. 这一部分的实施率最高。唯一不足的领域是，77 国集团向世贸组织、有关

国家和其他相关组织通报贸易法规修改情况。 

实施《守则》第 11 条方面新出现的问题 

14. 本节头三个问题（生态标签和认证要求，关于非法、不管制、不报告的法

规，可追溯性要求）需要回答是 /否。其余问题为开放性问题，对于成员国的回答

没有任何限制。对于收到的对每个问题的答复进行概述。  

a) 生态标签和认证要求 

15. 77%的成员表明生态标签和认证要求是新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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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于非法、不报告、不管制的法规 

16. 92%的成员表明关于非法、不报告、不管制的法规是新出现的问题。  

c) 可追踪性要求 

17. 92%的成员表明可追踪性要求是新出现的问题。  

d) 其他 

18. 回复者表明的其他新出现的问题包括需要计算鱼和海鲜产品对气候影响的

影响（如碳足迹）。  

与安全和质量保证系统相关的当前挑战 

19. 各成员注意到遵照新的安全和质量保证要求产生费用，强调需要进行影响

评估之后再采用。国际食品安全法律要求不断变化的性质，对检验、监测、监视

产生财务影响，需要继续培训检验人员。还关切地注意到各个国际贸易伙伴的食

品认证系统缺乏等同性。  

20. 着重说明了国内市场实施质量和安全保证系统方面的挑战。生产优质产品

的成本较高，使此类产品无法进入购买力有限的市场。还注意到小型渔业部门实

施安全和质量保证系统的挑战。  

捕捞后部门的当前挑战 

21. 各成员在捕捞后部门的主要挑战是增加该部门的价值，改进鱼和渔业产品

的利用。这包括采取措施减少捕捞后损失及增加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减少捕捞后

损失的措施包括改进加工设施、水质和运输网络。着重表明了这给小型渔业带来

的挑战。 

有关鱼和渔业产品国际贸易的当前挑战 

22. 若干成员对非关税壁垒增加表示关注。这些壁垒包括不符合世贸组织《实

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原则的措施（其中包括采用的食品安全标准不符

合食品法典或没有根据风险评估）。许多成员认为实施渔获认证计划也是一项挑

战。还提到国际贸易中的认证和文件要求缺乏协调一致。  

有关法规的当前挑战 

23. 各成员着重表明需要简化管理框架。注意到对于管辖区之内和之间一些管

理措施出现管辖重叠和重复以及实行单边市场措施表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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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4. 一些成员还注意到，市场准入要求往往由发达进口国确定。这些成员还注

意到，生产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能力达到这些要求。  

结论 

25. 关于《守则》第 11 条的三个部分，1) 负责任鱼品利用，2) 负责任国际贸

易，3) 有关鱼品贸易的法规，据报各成员关于负责任鱼品利用部分中与安全和质

量保证相关的措施的实施率最高。据报有关鱼品贸易的法规的实施率也较高。有

关捕捞后部门措施的实施率最低。总的来说，强制性措施的实施率高于自愿性措

施（减少捕捞后损失，促进增值）。 

26. 很高比例的成员认为，关于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法规和可追溯性

要求是《守则》第 11 条实施工作中新出现的问题。略低于这一比例的成员认为，

生态标签和认证要求是新出现的问题。之所以高度关注关于非法、不报告、不管

制捕鱼的法规和可追溯性要求，可能是因为它们往往是强制性市场准入要求，而

生态标签则为自愿性质。  

27. 据报 77 国集团和经合组织的成员有关验证鱼和渔业产品来自可持续渔业和

水产养殖的措施的实施率都较低。  

28. 还注意到对于进入国内市场的鱼和渔业产品实施第 11 条要求的水平低于进

入国际市场的产品。  

 

 

 



 



  

 

 

附件 I 

 基准及其所代表的   

百分值  实施方面   质量方面  

1 0－20% 未实施，或刚开始实施  一点没有或很少  

2 20－40% 已完成一部分，但远远不够  一些，但不多  

3 40－60% 大约所需的一半已完成  有一些，正在进行，相当多  

4 60－80% 许多需要已满足，但不全面  许多，或在很大程度上  

5 80－100% 几乎全部完成或全部完成  很多或全部完成  

n.a. 不适用：不适用于国家或地方层面，同一问题不需要再提供其他答案  

 

 

 

负责任鱼品利用  

                                  

  
平均  

Q1 下述有关鱼和渔业产品安全和质量保证系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  全部  
77 国

集团  

经合

组织  

a 制定一项国家安全和质量保证系统政策  4.5 4.0 5.0 

b 通过一项国家安全和质量保证系统政策  4.5 4.0 5.0 

c 颁布支持安全和质量系统的法律  4.5 4.2 4.8 

d 实施支持安全和质量系统的法律  4.7 4.6 4.8 

e 建立一个有利的机构环境（例如主管部门）及其充分运作  4.9 5.0 4.8 

f 提供检验服务  4.7 4.6 4.8 

g 建立有公信力的实验室服务机制及其充分运作  4.5 4.4 4.7 

h 实施一项国家环境和 /或残留物监测计划  4.2 3.5 4.8 

i 建立以危害性分析临界控制点为基础的质量管理系统  4.3 3.8 4.8 

j 制定、监测和实施国内市场产品安全和质量标准  3.9 3.0 4.8 

k 实施可追溯性要求  4.5 4.2 4.8 

l 建立一个国家食品标准机构  4.4 4.0 4.8 

m 国家标准与食品法典标准相一致  4.2 3.8 4.5 

n 积极参加食品法典和其他国际标准制定机构  4.3 3.8 4.8 

                                  

  
平均  

Q2 在捕捞后部门已采取了下述措施中的哪些措施？  全部  
77 国

集团  

经合

组织  

a 采取措施评估和减少捕捞后损失  3.6 2.8 4.3 

b 促进附加值，尤其是小型渔业的附加值  3.8 3.3 4.3 

c 监测和有效处理捕捞后活动的环境影响  3.6 3.2 4.0 

d 积极促进人类鱼品消费  3.9 3.6 4.3 

  
 

   



  

 

 

  
 

   

负责任国际贸易 

                                  

  
平均  

Q3 在鱼和渔业产品国际贸易方面采取了下述措施中的哪些措施？  全部  
77 国

集团  

经合

组织  

a 出台措施验证鱼和渔业产品来自合法捕捞作业  4.7 4.5 4.8 

b 出台措施验证鱼和渔业产品来自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  3.9 3.4 4.5 

c 
出台措施确保鱼和渔业产品贸易不违反渔业管理措施，包括国际渔业管理机构采取

的那些措施  

4.3 3.9 4.8 

d 与相关国家和国际机构及时收集、传播和交流国际鱼和渔业产品贸易统计资料  4.3 3.7 5.0 

e 评估和监测鱼和渔业产品贸易（进口和出口）对粮食安全和收入的影响  3.5 3.0 4.0 

  

  

   

有关鱼品贸易的法规 

                                  

  
平均  

Q4 下述声明是否适用于鱼和渔业产品贸易法律框架？  全部  
77 国

集团  

经合

组织  

a 与有关利益相关方协商制定法规  4.5 4.3 4.8 

b 法规的措辞和结构简单透明（易理解）  4.2 4.0 4.5 

c 对贸易法规进行修改以便有充足的过渡期、取消部分法规以及作出其他类似安排  4.6 4.3 4.8 

d 酌情向世贸组织、相关国家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通报贸易法规修改情况  4.0 3.2 4.8 

e 国家管理框架与国际上公认的鱼品贸易规定及安全和质量要求相一致  4.6 4.4 4.8 

f 
为支持养护措施而制定的贸易法规平等、无歧视并且与区域和国际组织的规定及其

所参加的协议相一致。  

4.8 4.5 5.0 

 

 


